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44次會議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94年9月13日星期二  下午2時00分

二、開會地點：臺北市政大樓東北區6樓606會議室

會議記錄：簡育本、周錦富

三、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

四、主席：陳主任委員永仁
五、討論事項：
第1案：士林電機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查。

第2案：關渡媒體園區新建工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查。

六、主席致詞：略。

七、第1案承辦單位報告：略。

八、第1案開發單位簡報：略。

九、第1案討論：

十、第1案委員討論（此時開發單位請離席）：略
十一、第1案決議及審查結論

十二、第2案承辦單位報告：略。

十三、第2案開發單位簡報：略。

十四、第2案討論：

張委員怡怡：

1.差異報告2-10頁表中提到開挖面積27370m2不變，地下室深度25.5m不變，我不太清楚的是建築面積更動後，實設空地如何變更？這樣的結果最後算出來開挖面積不變，如何加加減減出來的？

2.在這裡看到蠻好的是開發單位提到污水處理承諾，將來放流水消毒用臭氧處理，這就可以安心，你們中間水池拿一部份作中水道，不經過臭氧，中水道管線還是需要消毒，你們是使用氯來消毒，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使用氯來消毒？

3.將來營運管理時候會依照表18，建議你們要確認是大腸桿菌群或是大腸菌數，還有就是單位也要修正。

4.監測費用部分前面兩年由開發單位負責，兩年後由管理中心支出，請確認。

開發單位答覆：

1.從模型上可以看出來本案地下室形狀有調整，但整個開挖面積及深度不變，所以開挖土方量一樣，至於地面層以上，原來後面沒有量體，新的模型可以看出來樓層降一層，後面地面層增加，所以建築面積增加，實設空地減少，綠化部分我們會承諾加強植栽及屋頂綠化，來維持綠覆率不變。

2.有關污水處理部分，我們承諾排入貴子坑溪部分用臭氧處理。中水道使用氯消毒的原因是考慮到水再水道中所待的時間比較久一點，使用氯消毒是因為對氯操作比較熟悉，大腸菌數應為E-coli，單位一併修正，有關費用會依承諾來執行。

黃委員宏斌：

1.今天的簡報提到逕流量不增加，應該會有所影響，是否超過水溝涵容能力，當然答覆裡面有去算，但水溝涵容能力怎麼算，應該具體說明。

2.因為參觀人數增加，個人建議應該以增加中水道回收量來減少廢污水排放，而不是直接將廢污水量排出來。

3.屋頂與綠地同時接受降雨量，我算一下逕流量應該沒有你們算的那麼少，例如最近大暴雨，應該無法回收這麼多，逕流量應該會增加，是不是分散到四邊的排水溝，水溝會不會因涵容能力不夠，造成造成淹水。

開發單位答覆：

1.本案不透水面積當然會增加，但是我們屋頂的雨水都回收，所以對排水系統應該無影響，也就是說原來可能是綠地透水面變成硬體建物，但會以屋頂雨水回收來因應，不會增加逕流量

2.中水回收量與水電技師討論後，可以增加筏基層水池，回收量可以放大到200CMD，由原來165CMD增加成200CMD。

陳委員錦賜：

1.建蔽率增加是5.85%，但是因為面積非常大，所以增加的量有700坪，按照開發基地面積來看，也是蠻大的，建蔽率是早期控制基地環境的機制，增加的建築面積當然會比原來的差了，有什麼措施來彌補變更後變差的影響，我這邊看不出來。將上面一層移到地面層這種作法，按照都市發展精神好像相違背。

2.建蔽率增加後，對於生態效益的影響，如何來因應？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開發單位答覆：

1.這個基地開挖面積是蠻大的，因開挖面積已經佔整個基地大部分，所以雖然建蔽率增加，但還是在整個開挖面積之上。本案降低一層樓的高度，事實上整個開發量體一樣沒有增加。另外一個原來空地上可以綠化的部分，我們承諾景觀會使用大喬木及灌木來綠化被佔掉的部分，另外露台的部分我們也會綠化，而且增加的建蔽率也是在法定建蔽率40%以內，空地部分還是有60%可以利用，我們認為在超過1萬坪土地上增加一點建蔽率應該還好。

2.因為本案實際開挖面積不增加，只有開發面積增加，空地變成建築物，所以都審時要求綠覆率不能改變，維持70%，我想對逕流量是否會增加是比較重要的重點。

3.員工餐廳屋頂未來將會進行屋頂綠化，減輕對生態影響。

主席：

1.你們有提到減輕對策除了增加屋頂雨水回收外，還有什麼生態減輕對策。

2.都審委員會也要求本案應永續眼光進行整體規劃，並加強綠建築設計及相關資源循環系統之規劃，這兩個委員會議件事相同的，應該從綠建築方面來加強。

開發單位答覆：

除了屋頂雨水回收外，還有屋頂綠化。

呂委員光洋

請問由關渡自然公園可以看到建築物的部分有多少？

開發單位答覆：

關渡自然公園與本案距離約2公里，前面有華碩大樓、台電變電所、大愛大樓等建築物，我個人覺得由野鳥公園看過來應該會看到建築物上半層，實際的層數應該要模擬一下才會知道。

李委員永展

1.因為你有3700人的訪客，劇場有2000席，請問多出的1700人是哪裡來的？

2.請問劇場面積增加多少？因為劇場活動人數增加，外在服務空間應該也要增加，垃圾處理空間要不要增加？增加的人之後，有沒有辦法將人的動線區隔開來。本案基地這麼大，車道和人的距離這麼近，如何用建築手法來改善？劇場人的活動空間品質的量如何增加，請問如何看待。

3.增加1000人停車需求，看樣子好像沒有改變。

開發單位答覆：

1.因為我們裡面有一些商業空間、二樓有一些大廳和部分會議室，會有一些媒體和錄影的訪客。

2.垃圾處理空間可以增加，劇場量增加的部分事實上在一樓等待空間及廁所其他服務空間的量會增加，人車分離部分我們有參觀過幾個劇場，在劇場開演前可已有等候空間，現在這樣動線環形作法可以讓大量人潮在前後上下，基地內也作了很多的廣場空間，在劇場還沒開演前可以逗留，或到景觀設施來遊憩，經過地下室連接至劇場不經過車道，本案會多作幾個停留點，提供劇場開演前逗留，或者是表演完後疏散暫時的等候或停留空間。

3.停車需求是有改變的，經檢討後汽車停車位在機車位調撥後是可以滿足汽車停車需求，不論是假日或平日。因為劇場增加1000人以後，即使是這邊離關渡捷運站很近，雖然未來可能會有很多人坐捷運進來，可是假日時停車位可能不足244席，所以我們因應的配套措施，就是把機車停車位調撥。因為依工業區檢討機車停車位實在是太大了，向我們的基地機車停車位到達3千多席，與台北市目前運具比例是有差別的，計算出來基地的機車停車位多出2千多席，所以建議假日時將機車停車位彈性調撥使用，這樣機車位使用會比較合理。

養工處

本案基地還蠻大的，看起來水都是往側溝裡面排，我們不知道側溝當初設計是否有考慮到你們的量體，你們可能要看裡面要怎樣排，集水區到底有多大？如果側溝不夠，是不是要考慮接到附近何種系統，要仔細規劃。

開發單位答覆：

遵照辦理補充修正。

林委員麗玉

1.這個案子是主要旅次產生跟吸引點，員工有2500人，劇場有2000人，錄影訪客有1700人，大約有5千多人，有雖然進出時間會錯開，但不管如何這個基地就是旅次吸引點，請問接駁公車是常態性發車，還是什麼時候發車，尖峰離峰如何處理，尖峰離峰如何定義？

2.附帶決議要以後他們來執行，（1）.尖峰時間與大型活動要開闢接駁車。（2）.車隊要符合實際需要。舉例本市天母棒球場辦棒球賽，馬市長要求30分鐘散場完畢，當時我們準備10輛大型公車，一次發車才能解決，達到28分鐘全部疏散完畢。還有就是大型活動門票上要加註何處有接駁公車可以搭乘。

3.員工停車部分要以收費來管理，優惠鼓勵使用大眾運輸方式來解決問題。

4.本案是否有提供大型車的停車位？很可能會有遊覽車的需求。

開發單位答覆：

1.關於接駁車問題，當初在原規劃業主就已經承諾常態性開闢接駁車，目前依據間離峰推估班距，必須要用大型接駁公車，尖峰時班距是2分鐘，離峰時班距是5到10分鐘。

2.尖峰離峰定義主要配合劇場，平常日配合辦公上下午尖峰，假日因應劇場開演及散場配合調整，確切時間要跟著營運計畫來走。

3.因為區內道路是留6米，在靠近建築物沿街路邊退縮3米，可以停7輛大型車。

主席：

大型車停車場要用透水磚來處理。

開發單位答覆：

遵照辦理。

劉委員聰貴

因為棄土量非常大有60萬方，這個地方又是相當厚的黏土層，你們說因為土木承包商未定，所以棄土場沒辦法決定，因為土方性質是黏土層，是不是可以承諾將來選擇以收容這種性質的棄土場，排一個優先順序，納入施工計畫去處理。

開發單位答覆：

遵照辦理。

徐委員淵靜

1.除了這個案子以外，附近還有什麼開發案，狀況如何，將來可能還會有很多大型建築物會產生。

2.交通分析裡面指出離捷運站很近，現在是不是讓所有人都用公車接駁，不讓他走路？因為分析步行是零，也沒有捷運交通量，好像全部是用接駁來解決。公車百分比非常大，有整個旅次40%以上，為什麼沒有捷運的量？

3.最近的捷運站是忠義站還是關渡站，應該是關渡站，但是基地到關渡站好像路型不是很好，用大型車可行嗎？我感覺到大型車好像很難走，中型車應該還可以，請確認一下。

4.以禁止停車來解決交通的手段不太好，有沒有其他方式來解決交通。現在那個地方車停滿滿的，一大早到和信醫院去我想停個車都停不到，那個地方的停車需求是非常大，現況是這樣，取消停車位有沒有其他方式來解決。

5.把機車停車格當作汽車停車位，想是很簡單，我不曉得要如何處理，一下要畫機車停車位，一下要畫汽車停車位，將來運作上是不是不容易？而且一挪就要挪1千個機車位，不知道可行嗎?

開發單位答覆：

1.其他開發業別考量，在原環評就有委員要求要納入附近相關計畫，我們有考量華碩大樓、關渡變電站及大愛電台這一棟，所以當初已經合併考量過了。

2.捷運與公車比例可能是筆誤，我們是將捷運與公車的量合在一起是40%，為了要以最大量來推估接駁車的容量夠不夠，及推估班距使用，所以步行是零，這樣比較符合需求。雖然我們離捷運站只有300公尺，但人行道部分並不是很完善，所以我們還是希望以接駁車的方式可以快速的到達。

3.目前關渡站就已經有大型接駁公車及地區公車路線，已經有3線大型公車在走，所以大型公車走沒有問題。

4.禁止停車是為了要因應立德路容量不足的問題，例如像現在華碩大樓進出點都是利用立德路及大度路左轉的動作，所以我們建議取消大度路到基地的這一段，因為有好幾個基地車輛同時匯集，所以建議應該禁停。原環評階段已承諾夜間的時候會開放停車，日間的部分因為這一段不是作住宅使用，未來華碩大樓、關渡變電站及大愛電台全部匯集到那個地方不是很好的方式。

5.停車位調撥部分，因為本案有部分機車位在地下一層，部分在地面層，到時候調撥時會將地下一層全部調撥為汽車使用，機車固定在外側地面層使用，這樣動線比較不會複雜，地上及地下直接區分出來，而且平常日的時候機車停車位就已經多出很多席，地下一樓機車位就已經可以調撥使用，實際上還是要依未來管理方式來調整。

林委員麗玉

1.我認為你對機車為有些樂觀，因為來看錄影的年輕人應該是機車族群。還有就是機車與汽車車道寬度完全不一樣，格位也不一樣，劃設上要如何來處理？

2.夜間開放民眾使用蠻好的，夜間方式要如何處理。白天是否要全部收費方式，這樣外面的人也可以近來停，停車管理機制請說明。

開發單位答覆：

1.格位部分，現在就是建議地下室機車部分全部變成汽車，機車位就是在平面上，平面上已經有2千多席，建議機動調整部分在地下一層有1千多個機車位，以固定變成汽車為方式來處理。

2.日間停車部分依委員建議日間也收費，附近民眾都可以近來使用。夜間將會優惠附近居民停車。

十五、委員討論（此時開發單位請離席）：略
十六、第2案決議及審查結論

主席：

各位委員是否還有其它意見？（各委員均無意見）依慣例若委員已有共識則不需表決，若無共識則需表決，請問各委員對本案審查是否需要表決？委員表示不需表決，經過剛剛委員所提及開發單位回應，本次審查做成以下結論，請開發單位確實遵行。

審查結論：

本案經各委員及與會代表充分討論後，認定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審查，開發單位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1、 請開發單位依據各委員及各單位意見，補充說明並修正後，納入定稿本。

2、 應規劃側溝容量不夠時之排水系統。
3、 應依基地土質慎選棄土場址及運輸路線，並納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及交通維持計畫。
4、 為鼓勵使用大眾運輸系統，員工停車需用收費方式管理。
5、 接駁車需以常態性開闢方式經營，並於尖峰時段及大型活動結束後加派車隊儘速疏散參訪旅客。
6、 監測費用部分施工期間由開發單位負責，營運後由管理單位負責。
十七、臨時動議：無

十八、散會（下午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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